
瑞丽市农业农村局关于

瑞丽市2024年第二批中央资金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奖补及公益性岗位资金计划的请示

瑞丽市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帮扶成效，通过实施“产业奖补”方式，扶持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愿的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发展农业产业项目，鼓励脱贫人口及监测对象通过发展生产拓宽增收渠道，确保收入达到持续稳定，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目标，经过多次征求市直部门及乡镇、街道意见，制定了2024年瑞丽市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扶持实施方案。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已安排第一批产业奖补项目资金908.9万元，其中：勐秀乡358.9万元、户育乡200万元、弄岛镇150万元、姐相镇100万元、畹町镇50万元、勐卯街道50万元。根据中央第二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情况，计划安排第二批产业奖补项目资金343万元，其中：户育乡134万元、弄岛镇176万元、勐卯街道33万元。
     根据第十八届瑞丽市人民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瑞丽2024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计划安置1000人，按照1000元/月/人标准进行补贴，预计资金1200万元，其中：2024年中央、省、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800万元，2025年中央、省、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400万元。根据中央第二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情况，计划安排公益性岗位补助资金200万元。
为充分发挥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群众发展产业及增收工作，请求从第二批中央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中安排产业奖补项目资金343万元（户育乡134万元、弄岛镇176万元、勐卯街道33万元）、公益性岗位资金200万元共计543万元为盼。

当否，请批示。

联系人：梁云隆 
附件：2024年瑞丽市农业产业项目“产业奖补”项目及公益

性岗位资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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